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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六安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实施办法》，六安市教育科学研究课题采取垂直管理的方式。

1.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负责课题的具体管理。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为课题研究提供必要条件，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课题研究过程的检查和督促，落实研究工作。

2.课题组要做好课题自我管理。课题负责人负责落实各阶段的具体工作，如：课题研究方案的制定与修改、课题组人员的任务分工、课题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过程数据的整理分析、检测工具的制定、课题成果的总结等工作。

课题负责人接到立项批准通知后，应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案，制定具体、可行的实施计划，在二个月内组织开题，提交《开题报告书》。 

    3.市教科院加强项目过程监督，严把结题关。项目的开题报告、中期报告、重要变更和成果鉴定申请等重大事项均须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签章后，报六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课题管理部审批、备案。 

	一、开题情况简况（开题时间、地点、参与人员等）


	二、开题报告要点（研究目标、内容、方法、组织、分工、进度、经费分配、预期成果等，限4000字，可加页）
                                      项目主持人签名
                                                        年  月  日 


	三、重要变更（侧重说明对照申请书所作的研究计划调整，限1000字，可加页）
                              项目主持人签名
年  月  日


	四、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